
附件1：

2024年市级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区县
	市级配套资金

	1
	屯溪区
	47.20 

	2
	徽州区
	33.20 

	3
	黄山区
	50.20 

	4
	歙  县
	218.40 

	5
	休宁县
	107.40 

	6
	黟  县
	33.20 

	7
	祁门县
	109.40 

	合计
	599.00 






附件2：

医疗救助补助资金(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）           区域绩效目标表
 (2024年度)

	转移支付项目名称
	医疗救助补助资金(城多医疗救助补助资金)

	地区
	XX县/区

	市级财政部门
	XX县/区财政局

	市级主管部门
	XX县/区医保局

	资金情况 (万元)
	年度金额：
	

	
	其中：中央资金
	

	
	地方资金
	

	
	其他资金
	

	年度目标任务
	目标是困难联众参保率100%，住院教助和门诊救助应救尽救，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为目标，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。

	
	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医疗教助对象人次规模
	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纳入教助范围

	
	
	
	
	

	
	
	质量指标
	对教助对象参保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分类资助
	[bookmark: _GoBack]特困人员定额资助90%，低保对象定额资助75%，返贫致贫人口定额资助70%，脱贫不稳定、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人口定额资助60%，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定额资助50%。

	
	
	
	
	

	
	
	
	重点教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自付费年度限额内救助比率
	≥70%

	
	
	时效指标
	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
	不低于上年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
	稳步拓展

	
	
	
	困难群众就医负担减轻程度
	有效缓解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
	成效明显

	
	
	
	对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的作用
	成效明显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                  满意度指标
	工作满意度
	≥85%



